《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项目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规范市级知识产权项目管理，提升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bookmark: _GoBack]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依据《昆明市知识产权促进与保护条例》《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昆明市知识产权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昆政办〔2025〕2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参考省市场监管局、省科技厅关于知识产权项目和科技计划项目的相关文件，借鉴河北、重庆等地近年来出台的知识产权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有关政策，总结我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经验，市市场监管局制定了目前《办法》。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八章三十九条，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总则”（共4条）明确了办法的目的和依据，界定相关概念和适用范围。
第二章“项目支持范围和方式”（共3条）规定了项目支持的范围是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与创新能力提升、转移转化促进、产业引领发展、保护提升、人才培养、管理和服务能力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培育、试点示范建设等方面；项目实施方式分为激励补助类项目、择优支持类项目和政府采购类。
第三章“组织管理及职责”（共6条）规定了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市局派出分局、项目管理机构和项目承担单位的职责。
第四章“项目的申报与立项”（共7条）规定了项目发布、申报、评审、公示的相关程序和途径。特别规定了政府采购类项目在采购时，不得倾斜照顾本地企业，不得设置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歧视待遇。
第五章“项目的实施与管理”（共8条）规定了对项目实施过程管理的具体要求。明确了项目可变更的情形以及终止项目的情形。
第六章“项目的验收”（共7条）规定了项目的验收流程以及标准。
第七章“绩效评价与监督”（共2条）明确了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同时对项目承担单位违法规定下的责任追究，保证项目资金安全合理使用。
第八章“附则”（共2条）明确解释主体、施行日期等相关事项。
